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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 35：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标准化 

航空器跨境转让的安全监督责任 

(由美利坚合众国提交) 

执行摘要 

航空器租赁在航空器和进行的运行类型、以及湿租或干租等租赁各方等方面，其性质均已有

所变化。目前的租赁安排通常涉及高度精密的航空器和包括跨国运行的大规模国际运行，承租人

和出租人两者的所有权组成也各色各样。 

行动：请大会： 

a) 认识到全球航空器租赁运行的快速变化使得所有参与方的安全监督义务更加复杂； 

b) 确认所有参与方、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和航空业出于湿租和干租的租赁航空器的安全运

行的必要性而遵守既定国际要求的责任； 

c) 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建立一个工作组的行动，由来自具代表性的监管主管当局和航

空器租赁业派员参加工作，他们必须在以下学科中至少具备一项技术和/或法律专长：适

航性、运行、和人员执照颁发等； 

d) 该工作组应就下列问题进行处理并提供建议： 

1) 查明监管当局和航空业两者的国际民航组织义务与要求； 

2) 查明有损航空器租赁安排安全监督有效性和效率的近期和较长期问题； 

3) 向业界就处理此种问题建议遵守公约的最佳做法和可能的缓解策略； 

4) 与其安全伙伴一起加强和制定便利跨境进程的工具和机制；和 

5) 就跨境进程制定一套结合目前倡议并进一步予以发展的增强信息系统。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的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本工作文件没有任何重大的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 

Doc 8335 号文件：《运行检查、合格审定和持续监视程序手册》 

Doc 7300 号文件：《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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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航空器租赁的性质在航空器和进行的运行类型、以及湿租或干租的租赁各方等方面均发生变化。

目前的租赁安排通常涉及从事大规模国际运行、包括跨国运行等的高度精密航空器，而承租人(承租航

空器的一方)和出租人(出租航空器的一方)两者的所有权组成也各色各样。 

1.2  此种运作可能导致使国家监管者提供有效安全监督能力勉为其难的运行和业务安排，并可能引

起监管重叠或重复，从而造成实际资产价值损失。本文件将探讨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Doc 7300 号

文件) (以下简称为芝加哥公约)之下的义务以及各方应遵守的国际民航组织标准，以确保安全并就安全

措施提供有效监督。 

1.3  本文件建议大会支持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采取行动，建立一个由法律和技术专家组成的工作组，

查明由国际民航组织针对航空器租赁而定义的基本安全义务、影响租赁航空器的问题，并就租赁航空器

(湿租或干租)的有效安全监督建议行动，以确保在目前租赁协定到期时，这些航空器能继续保持安全并

得以转让给其他实体。 

2.  讨论 

2.1  芝加哥公约和相关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就租赁航空器(湿租1或干租2)的安全运行和该

运行的有效监督定义了总体责任。 

2.2  登记国 — 接受航空器登记的国家，也就是该航空器的国籍。公约就登记国直接涉及总体航空

系统的安全强加了义务。公约允许各国一起组建联合航空运输运行组织或国际运行机构，并集结其航空

服务。在这些安排之下运行航空器的国家须就承担登记国的义务共同负责。 

2.3  运营人所在国 — 运营人主要业务地点所在国家，如无这种主要业务所在地，则运营人永久地

址所在国即为运营人所在国。运营人所在国负责核发航空运营人许可证或同等证照，以便进行商业航空

器运行，详情见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此种责任涉及了对该国所有航空器运营人的航空器运行相

关活动进行管制和监督。在公约之下，运营人所在国还负有其他责任。 

2.4  航空器租赁 — 将航空器控制权进行转让但不直接购买的各种安排。除非在所涉国家之间做出

适当安排，否则租赁可能为航空器登记国、或运营人所在国、或以上两国均造成复杂的法律、安全、执

法和实际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究竟何方应对航空器的安全运行和适航性负责可能存在疑问，

到底哪个国家的监管规章适用也不明确。责任的判定是取决于租赁和其他安排的实际问题。对租赁的哪

一方应对运行控制和适航性负责作出判定，将能进而阐明哪个国家对于租赁航空器的运行有监督责任。

在一些情况下，登记国或运营人所在国的监督责任可能出现重叠。不管是什么样的租赁安排，最重要的

是必须明确哪个国家必须对运行负起安全监督责任。 

                                                        
1  湿租：在出租人的航空运营人证书之下运行的航空器租赁。通常是带有机组人员的航空器租赁，在承租人的商业控制

之下运行，使用承租人航空公司代码和业务权。[《运行检查、合格审定和持续监视程序手册》(国际民航组织 Doc 8335

号文件)第 1.4 段] 
2  干租：在承租人航空运营人证书之下运行的航空器租赁。此种航空器租赁通常不带机组人员，在承租人的托管和运行

及商业控制之下运行，使用承租人的航空公司代码和业务权。(国际民航组织 Doc 8335 号文件，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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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航空器承租人 — 承租航空器的一方。航空器租赁应明确，承租人就使用航空器标的物必须在

业务考虑、监管义务、航空器运行/维修活动等方面满足的规定和条件，也包括了例如租赁到期时交还航

空器的规定和条件。该协定还应提及租赁各方及相关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建立的任何特殊安排、业界最佳

做法和授权，以便提供适当的监督、持续一致性和保持租赁资产的商业价值。 

2.6  航空器出租人 — 出租航空器的一方。航空器租赁应明确，出租人就使用航空器标的物所要求

必须在业务考虑、监管义务、航空器运行/维修活动等方面加以满足的规定和条件，也包括了例如租赁到

期时交还航空器的规定和条件。该协定还应提及租赁各方及相关监管当局之间必须建立的任何特殊安排、

业界最佳做法和授权，以便提供适当的监督、持续一致性和保持租赁资产的商业价值。 

2.7  芝加哥公约第 83 条分条 — 这项修订提出了就具体列举的租赁或转移海外航空器，其登记国

将安全监督义务自愿转让给运营人所在国的规定。在第 83 条分条之下进行转让的主要好处是第三国必

须加以承认。第 83 条分条将运营人所在国的概念在公约中首次推出。各方并未很好地加以理解、也未

广泛地使用第 83 条分条，但这是处理租赁航空器安全相关问题的另一项工具。国际民航组织正在进行

其下一个法律和技术工作组的工作，修订第 83 条分条的指导，并对登记航空协定的进程进行更新和改

革。 

3.  结论 

3.1  不论是从绝对数量、或在所有从事国际航空的航空器所占比例来看，商业航空器的跨境转让在

可预见的未来肯定增加。跨境转让安排也肯定会反映借方和运营人的财务和运行的需要而越加复杂。 

3.2  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和业界必须密切合作，确保监管措施与时俱进，不光只是提高效率和经

济性，还需确保航空界保持并提高其出色和令人艳羡的安全记录。 

—完— 


